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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美術資優教育方案鑑定報名清冊(範例) 

申請學校：安南區安○國小  承辦人員：孫○○    聯絡電話：06-232○○○○ 

序

號 

年

級 
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

具體觀察推薦

事項摘錄 

(請勿空白) 

備註 

鑑定 

管道 

費用

減免 

特殊考

場服務 

1 四 黃小平 女 R21212121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一  ╳ 

2 四 郭大安 男 R12121212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一 ╳ ╳ 

3 四 陳小喜 女 R22222222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二 ╳ ╳ 

4 四 林大樂 男 R111111111 

請由學生觀察推薦

表三、創造力優異

表現與具體事蹟中

簡要摘錄填寫，推

薦事項請勿寫出學

生姓名 

一 ╳ ╳ 

合計 

報名 4 人，含管道一 3 人，管道二 1 人 

報名費 3500 元整 

(報名費收入=管道一人數*1000 元+管道二人數*1500 元－費用減免者) 

就讀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 
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執行秘書 
特推會執行秘書 

職章 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
特推會圓戳章 

(請勿以個人職章

或處室戳章代替) 

附件 2 



23 

 

臺南市 105 學年度美術資優方案鑑定報名表 (範例) 

准考證編號：     （考生勿填） 

學生姓名 黃小平 性別 女 

相片黏貼處 

最近 3 個月內 2 吋 

正面半身脫帽相片 

出生 

年月日 
民國 95 年 8 月 1 日 

身分證 

字號 
R21212121 

就讀學校 
安南區安○國小(校名全銜) 報考 

身分 

管道一(測驗方式) 

□管道二(書面審查) 

□身心障礙考生 

低收入戶考生 
班級 四年 2 班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臺南市安南區 OO 路 OO 號

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同上 

家長姓名 
黃大平 

關係 父女 

聯絡電話 
（公）            手機：0932○○○○○○ 

（宅）06-232○○○○ 

鑑定 

同意書 

本人已經詳閱臺南市國民小學美術資優方案鑑定簡章內容，同意本人子弟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並接受有關之資賦優異鑑定與評量。 

此致 

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

家長： 黃大平 （簽名蓋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 

備註 特殊需求學生應詴，如需特殊考場服務，請另填寫「特殊需求學生詴場服務申請表」 

初審結果 □通過                  □未通過      (以下欄位由學校填寫，考生勿填) 

複審結果 

管道二(書面審查) □通過，直接安置 □未通過，參加管道一(測驗方式) 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
鑑定結果 

藝能傾向測驗 彩繪技法 

  □通過   □未通過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日期：105 年   月   日 

蓋章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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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國民小學美術性向觀察推薦表 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: 105 年 4 月 25 日 

姓  名 黃小平 性別 女 出生日期 95 年 8 月 1 日 

就讀學校 安南區安○國小 

戶籍地址 

□□□ 

臺南市安南區 OO 路 OO 號
 

通訊住址 

□□□ 

同上 
電話 06-232○○○○ 

家長手機 0932○○○○○○ 

二、美術優異能力觀察量表（由推薦人勾選） 

(一)高低依次為 5 至 1，請勾選適當選項： 

1.很不符合（20%以下）， 2.不太符合（21%-40%）， 3.部分符合（41%-60%）， 

4.大都符合（61%-80%）， 5.非常符合（81%以上） 

(二)觀察時間：□2 個月至 6 個月，□6 個月至 1 年，□1 年至 2 年，□2 年以上 

觀    察    項    目 

1 2 3 4 5 

很

不

符

合 

不

太

符

合 

部

分

符

合 

大

都

符

合 

非

常

符

合 

1.繪畫、雕塑等表現技藝精巧，擅長平面或立體的設計。 □ □  □ □ 

2.具有豐富的視覺意象與想像力。 □ □ □ □  

3.視覺記憶力優秀，回憶視覺影像的能力很強。 □ □ □  □ 

4.經常閱讀美術方面的讀物，或蒐集與美術相關的資料。 □ □ □ □  

5.美術作品獨特，具有創意。 □ □ □  □ 

6.創作表現的題材廣泛，包括：人物、動物、靜物、風景、自由想

像等。 
□ □ □  □ 

7.善於運用線條、造型、色彩描繪所要表現的事物。 □ □ □ □  

8.作品結構、空間及物相比例之掌握良好。 □ □ □  □ 

9.具有優秀的藝術鑑賞能力。 □ □  □ □ 

10.参與美術展覽或競賽表現優異。 □  □ □ □ 

 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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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小階段美術表現與具體事蹟 

(一)推薦人(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或家長)之觀察敘述 

(※請以簡明文字描述其美術才能特質或表現傑出等具體事蹟) 

1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2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(二)表現優異具體事蹟 

※請填寫近二學年(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3 月 1 日)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
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（個人組），獲前三等獎項獲獎記錄之 A4 規格證明文件影
本（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及影本，正本於報名時核驗後發還，影本存鑑定委員會審議），
依序排列於後；無者免填。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

1 ○○○○○ ○年○月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

2 ○○○○○ ○年○月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

3  年  月   

4  年  月   

5  年  月   

6  年  月   

7  年  月   

8  年  月   

推薦人(可複選) 服務單位及職稱 姓名(簽章) 

□專家學者   

指導教師 安南區安○國小美術教師 梅○○(簽章) 

□家長   

就讀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 
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
會 執 行 秘 書 

特推會執行秘書 
職章 

特 殊 教 育 推 行 
委 員 會 

特推會圓戳章 

(請勿以個人職章或處室戳

章代替) 

  


